
檢查項目 內容 臨床意義

1.醫師檢查 醫師問診及理學檢查 醫師問診及理學檢查了解身體基本功能

2.一般檢查
身高、體重、BMI、腰臀圍、

血壓、視力、辨色力、聽力

一般常規性檢查，瞭解個人視力及一切正

常與否、血壓是否偏高、有無辨色力異常

，並透過醫師現場問診及物理檢查瞭解其

身體的健康問題。

3.尿液常規檢查
尿蛋白、尿糖、酸鹼度

尿潛血
為腎臟疾病、糖尿病；初步篩檢。

4.血液常規檢查

白血球(WBC)

紅血球(RBC)

血色素(HGB)

血球比(HCT)

血小板(PLT)

血球血球容積(MCV)

平均紅血球血紅素量(MCH)

平均紅血球血紅素濃度(MCHC)

了解貧血、凝血功能、感染症。

5.肝功能檢查
天門冬胺酸轉胺鋂(SGOT)

胺基丙胺酸轉胺鋂(SGPT)
各種急慢性肝炎的初步檢查

6.肝炎檢查
B型肝炎抗原（HbsAg）

B型肝炎抗體（Anti-HBs Ab）
是否曾感染B型肝炎、帶原者、已具有抗體

7.腎功能檢查

血清尿素氮(BUN)

肌酸酐(CREA)

尿酸(Uric acid)

1.檢測腎臟機能障礙、體液不足等。

2.檢測痛風及攝食過多普林食物。

8.血糖檢查 空腹血糖（GLU AC） 糖尿病篩檢

9.血脂肪檢查

血清總膽固醇（T.CHOL）

三酸甘油脂（TG）

高密度膽固醇(HDL)

低密度膽固醇(LDL)

了解體內各種不同脂質的分佈狀態及代謝

情形、評估血管硬化狀態。

10.胰臟功能檢查 澱粉酶檢查(Amylase) 胰臟的異常狀態與功能檢驗

11.胸部 X 光檢查

     (大片)
胸部 X 光檢查 心臟肥大與否、呼吸道、肺疾病等檢查。

 「111學年度新生體檢」檢查項目表


